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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应用风险与治理研究

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深入应用，算法被广泛地运用到交通、医疗、电子商务、信息服务和公共管理等

领域。但其自身呈现的数据依赖性、逻辑黑箱性和通用目的性等特征，也引发了算法训练中的数据滥用、公

共管理中的算法歧视、信息服务中的算法操纵、市场竞争中的算法合谋等问题。为了应对算法应用带来的

问题，各国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对算法应用的治理。推进算法的合规利用，有必要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完

善治理格局、丰富治理手段、加强国际协作，不断健全算法治理体系。

关键词
算法；人工智能；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志码：A         doi: 10.11959/j.issn.2096-0271.2023028

Research on algorithm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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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in-depth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lgorithms are widely used in 

transportation, medical care, e-commerce, information services, public management and other fields, but their own 

data dependence, logical black box and general purpose characteristics also bring about data abuse in algorithm 

applications, algorithm discrimination in public management, algorithm manipulation in information services, 

algorithm collusion in market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algorithms, 

countries have actively taken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of algorithm application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use of algorithms and strengthen algorithm governance, we ne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improve governance pattern, enrich governance means,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algorithm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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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算法的概念在中西方均由来已久，主

要是指某种运算规则的集合[1]。1970年前

后，随着计算机的发展与普及，计算机算

法得到广泛应用，先后经历技术化、产品

化、工具化的演进 过程。20世纪80年代

后，生物学的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技术被

创新性地应用到人工智能领域，由于算法

能够不断从数据和经验中重构已有知识结

构，大幅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被更

加广泛地应用于网络检索、信息推荐、对

象识别、内容生成等自动化的决策和执行

等方面。近10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算法技术作为智能时代的“控制中枢”得

到深入应用。

从 实 践 来 看，当前计 算 机 算 法 的 大

量 应用是在 推 荐 技 术方面，具 体可以分

为生成合成类、个性化推送类、排序精选

类、检索过滤类、调度决策类等。综合算

法的应用可以发现，算法具 有数 据 依 赖

性、逻辑黑箱性、通用目的性3 个显著 特

征。一 是 数 据 依 赖性。算 法 需要监 测收

集 和分析处 理 海量的用户信息、产品 信

息和动态数据，数据是算法运行的基石。

算法应用者运用海量数据对 机器 学习算

法 进行 训练，让机 器 学习算法 进行自我

调整，以获得更好的性能，最终获取更优

解决方案[2]。二是逻辑黑箱性。复杂的算

法决策模型涉及数百万个数 据点和数千

行代码，用户被置于算法决策的“黑箱”

之内，既 可能 使 人 无 法 完 全了解 决 策 过

程，也无法预测输出结果[3]。在一些情 形

下，算法的运 行 者甚至开发 者 都 很 难解

释 算法的决 策 过 程，更不用说 监管 者或

其他人，算法也因此成为难以监察的“黑

箱”。三是通用目的性。通 过引入数据训

练模 型，机 器 学习算法能 够不断 增强问

题解决能力、扩宽适用范围，逐渐覆盖日

常生产生活、经济社会运行的各方面，如

个性化内容和产品推荐、自动驾驶、数字

医疗应用等。算法逐步成为跨行业、跨领

域的底层应用，为各类通用目的的实现提

供了解决方案。

1  算法应用中的风险问题

算法应用与算法涉及的原始数据、技

术特征、逻辑架构、平台市场等关键要素密

切相关。在算法架构中，数据是训练算法

的基础，自动化运行是算法应用的具体方

式，目标价值是算法运行的核心，网络平台

是提供计算、存储、传输功能的载体。算法

正确、合理地运行能够大幅度提高决策的

精准性和高效性，而其运用不当则会带来

一系列的问题，可能会侵害使用对象的合

法权利，甚至会给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影

响。美国学者巴尔金在对算法应用进行全

面梳理和研究后指出，不当的算法应用将

会产生数据滥用、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算

法操纵等严重问题[4]。

1.1  算法训练中的数据滥用

算法高度依赖数据，海量数据是训练

算法的重要基础，也是算法权力形成的根

源。算法既成为收集处理数据和挖掘数据

价值的工具，又演变成为影响甚至支配数

据流动的权力[5]。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

速迭代，数据的要素资源禀赋进一步凸显，

汇聚、挖掘和变现愈加频繁，同时也会带

来隐私保护、数据集中、数据挖掘等一系列

风险。其中，大型互联网企业基于其服务模

式、业务范畴和数据体量，相较于用户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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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企业，掌握更多的数据权力。

一 是 数 据的不当收 集。在算 法向生

产、生活全方位渗透的过程中，个人数据甚

至隐私数据的收集显著增多。出于获取更

多数据以创造更大收益的目的，一些平台

从“告知收集”到“强行采集”再到“隐秘

采集”，肆意收集用户数据[6]。2021年3月，

央视3·15晚会曝光科勒卫浴、宝马、Max 

Mara等商家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通

过人脸 识别摄像机秘 密收集用户人脸信

息，这些收集活动以自动化的程序进行，经

算法处理后应用于商家的营销活动。二是

数据的违规共享。平台内部、平台之间违

规共享数据的现象普遍存在，如工业和信

息化部先后多次通报和批评一些互联网应

用程序通过第三方软件开发工具包，违规

共享用户个人信息和行为数据。三是数据

的非法使用。数据已成为平台开展业务的

重要资源。一些平台为了拓展业务，获取流

量，大量收集用户数据，在网络用户和数据

主体不知情、未许可甚至已明确表示拒绝

的情况下擅自和非法使用这些数据，损害

了其他平台和用户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公

平公正的市场秩序，甚至对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造成危害。

1.2  公共管理中的算法歧视

算法自身的复杂隐性结构、逻辑黑箱

性导致其演算和结果无法预测和控制，形

成“黑箱”，进而在决策和执行中出现不公

平倾向。随着算法决策逐渐渗透至公共管

理和社会经济运行领域，其“随机”分类和

执行导致的歧视性风险递增。

一是事前难以保障各方公平参与、知

情。算法的数据前置性与技术依赖性，使

得部分决策的权力中心变为数据和技术

的掌握者，并导致算法应用目的和标准不

透明、决 策 结果缺 乏救 济途 径 等问题。

如2022年9月，Facebook母公司Meta宣

布解雇60名劳务派 遣人员，而决 策 结果

完 全由算法 决 定，被 裁员工无法 公 平参

与，也无法获知涉及其权益的决策过程。

二是 歧 视性决 策 结果损害 公 平正义。部

分不当的程序设计和数据集标注，导致错

误的价值判断结果，尤其在司法、医疗、

就业、劳动力等部分公共管理领域，极大

损害被决策者的基本权益，破坏社会公共秩

序。如2018年亚马逊的招聘软件被发现在读

取到带有女性的相关词汇时，算法会自动降

低这些简历的权重，歧视女性就业者[7]。三

是难以分配和有效追究不当决策的责任。

在司法、医疗、自动驾驶等 领域，算法的

介入改变了传统的公共管理和服务关系，

导致了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中的责任分配难

题。2000-2013年，美国共发生10 624起

机器人医疗事故，其中出现8 061次机器

人 失 灵的情况，虽然可以 通 过 签 署事 前

协议的方式解决一部分此类事故的责任

问题，但仍无 法从根 本上 解 决涉及实质

性的算法责任归属问题。

1.3  信息服务中的算法操纵

近年来，算法逐步成为互联网信息分

发的重要工具，一套全新的内容生成和传

播规则随之被构建。算法的广泛性使用使

算法成为信息系统运行的“神经中枢”，利

用算法实施网络监控，形成信息茧房甚至

思想操纵的风险大幅提升。

一是大量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在网

络时代，部分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将获

取流量作为核心目标，缺乏正确的价值观

引领。通过算法优先推送博人眼球的虚假

信息、极端内容、低俗泛娱 乐等 信息，甚

至生成侵害他人肖像权的虚假合成信息，

成为此类互联网信息服务提 供者拓展新

用户、增加用户黏性的重要途径，极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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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了网络空间秩序的有序构建。二是导致

内容单一，形成信息茧房。算法的自我学习

使其对目标群体关注内容的标签化、过滤

化进一步加剧，信息茧房将受众屏蔽于不

同意见之外，不断固化现有的自我认知，形

成具有共同认知的不同群体，甚至导致群

体极化、对立化，带来社会焦虑情绪加剧、

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稳定被影响等风险。三

是存在舆论和思想操纵等风险。通过数据

分析和信息推送，算法能够对特定个人或

群体实施精准思想操纵。如在“剑桥分析”

事件中，算法通过识别摇摆群体，使用定向

信息推送诱导网民支持特定候选人，实现

了政治营销目的。

1.4  市场竞争中的算法合谋

在市场竞争领域，算法能够有效提升

服务个性化和精准度，通过预测用户行为

和市场发展趋势，辅助降低决策和运营成

本。与此同时，平台经济领域自我优待、算

法共谋、限制交易等问题对市场竞争秩序

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一是大数据杀熟。平台经营者通过收

集用户画像、支付能力、支付意愿等“标

签”信息，利用算法对消费者进行歧视性

定价，对高频用户采取高于低频用户、新

用户的定价，导致同一商家、同一产品，

不同的消费者可能面对不同的价格，形成

“一人一价”“千人千价”的不正常现象，

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和公 平交易权。近年

来，“大数据杀熟”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不

当算法应用在其中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二是自我优待。平台经营者利用其掌

握的信息筛选、展示的权力，通过搜索算

法、排序算法等，对自营业务予以“优待”，

以获得竞争优势，平台同时扮演了“参赛

选手”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一定程度

上破坏了公 平竞争的环 境。如2017年欧

盟委员会指出，谷歌滥用其在欧洲经济区

（European Economic Area，EEA）的

搜索引擎市场支配地位，在搜索结果中优

先排序和显著展示与本企业的比较购物

服务，降级其他同业者同类服务的排序与

展示，损害其他同业者合法权益，并对谷

歌处以24.2亿欧元的罚款处罚[8]。谷歌的

行为无疑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扼杀了市

场竞争，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和获益于

创新的权利。三是算法共谋。共谋是竞争

对手之间实施的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共同利

润最大化策略行为，算法的应用扩大了共谋

的应用场景和社会危害。平台经营者和其

他利益相关者达成联合价格共谋协议，利

用算法定价软件收集竞争者定价信息，以提

高、维持商品服务价格，实施横向固定价格

共谋和纵向价格共谋。相比传统的共谋行

为，算法共谋甚至无须明确沟通或互动，这

加大了监管部门发现线索、收集证据和确认

违法行为的难度。借助算法精度，算法共谋

可以比传统的市场操纵方案更加有效。正

是基于这种精确性，再加上算法交易的自动

化和日益增强的人工智能性质，使算法操纵

成为一个特别有害的问题[9]。

2  各国的算法治理实践

2.1  国外的算法治理实践

算法治理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

重要问题。当前全球已有超过50个国家、政

府间国际组织、非营利性组织、行业协会发

布了与人工智能和算法治理相关的原则和公

约。从治理实践看，各国普遍遵循“软法”和

“硬法”相结合的治理思路，在强化伦理道

德约束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

范，推进依法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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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注重平衡产业创新发展与

安全

美国针对人工智能等高速发展的具体

应用场景，通过制定相关立法及解释、发

布总统行政命令，推动司法判决，对算法

进行创新治理。一是审慎的人工智能应用

监管。通过科技政策办公室强化人工智能

开发和治理，同时鼓励联邦行政机关建立

健全人工智能治理机制。2020年，白宫科

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人工智能应用监管指

南》，明确提出建立和维护公众对人工智

能信任的目标，确立审慎监管原则[10]。二是

创新的自动化决策监管。自动化决策系统

正越来越多地对公众的健康、财务、住房、

教育机会等做出关键决策，带有缺陷或偏

见的算法风险可能进一步被放大。2022年，

美国参议院引入《2022年算法问责法案》

（以下简称《法案》），对算法在社会生活

中的深度应用和广泛控制进行再评估，对

适用主体做出更加精细化的规定，并设立

新的监管机制。针对 算法 带来的 数 据滥

用、算法歧视、操纵和合谋等问题，该法案

对监管机构进行明确授权，规定监管机构

可以干预州检察长根据本法案提起的任何

民事诉讼；在介入后就民事诉讼中出现的

所有事项参加听证，以及就民事判决提出

上诉；同时，探索构建自动化决策系统影响

评估机制，对自动化决策系统及其开发过

程进行评估，以衡量其在设计和数据训练

中，对决策结果准确性、公平性、偏见、歧

视、隐私及安全的影响。此外，《法案》还

提出双线监管问责机制，建立民法、行政

法联合的问责规则。

（2）欧盟：构建良好生态以保障基本

权利

欧盟对算法的治理注重公平的技术主

权体系构建，关注算法给人类自主性、基本

人权和尊严带来的威胁，以及日益突出的

极端言论、政治生态等问题[11]。一是可信、

风险可控的人工智能生态。2020年2月，欧

盟委员会发布的《人工智能白皮书》尝试

建立一个统一性的欧洲监管框架，旨在提

高公民技术信心的“信任生态系统”，并将

“高风险”作为监管范围限定标准。二是

透明的排序算法治理。欧盟将算法黑箱作

为治理重点，力图通过提高算法的透明度

治理人工智能应用中的算法歧视、算法操

纵和算法合谋等问题。2020年12月，欧盟

发布《排序算法透明度指南》（以下简称

《指南》），要求算法服务提供者向用户描

述排序机制的原理、特征、参数等信息，从

而提高用户对排序算法的合理预期。《指

南》规定，每个算法服务提供者要提供一

个清晰的描述，使用户充分了解排序机制，

其中应当重点说明算法服务提供者提供的

商品或服务的特征；这些特征与使用该服

务的用户的相关性。《指南》对算法服务提

供者的算法解释义务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包括考虑特定服务的用户类型、技术能力

和需求、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起草、对起到

决定性作用的参 数 进行 解释，遵 循 相对

突出性和最重要相关性的原则等。欧盟的

《数字服务法》也明确规定，在线平台尤

其是超大平台应当提高算法透明度，对所

使用的算法进行审核并接受主管机关的监

管。欧盟的上述措施，有效规范了算法应

用，提升了算法应用的透明性和合规性。

（3）日韩：强调在线交易公平与消费

者保护

2021年2月，日本《改善特定数字平台

上的交易透明度和公平性法》实施，明确

数据平台供应商的信息披露义务，要求平

台公平使用排序和分类方法，避免出现自

我优惠或歧视性待遇的情况，如平台不得

使用优先自身的排序系统等。2020年，韩

国颁布《在线平台公平交易法》（以下简称

《交易法》），旨在提高平台与在线商店之

间交易的透明度和公平性，要求通过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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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合同条款和条件来防止纠纷。《交易

法》要求，平台运营商需草拟书面合同并提

交给在线商店，合同中应当明确相关算法标

准，包括用于确定诸如商品等信息的展示方

式和在线平台上顺序的标准、费用对信息呈

现方法和顺序产生的影响的标准等。

（4）国际组织：推动形成统一的可信

伦理标准

针 对人 工智 能 和 算 法 治 理，相 关 国

际 组 织相继 发布原 则、指 南，推 动 实 现

算法透明可 释、公 平 公正和安 全可控的

目标。2 019 年 5月，经济 合 作 与发 展 组

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发布

首个政府间人工智能政策指南《人工智能

原则》（以下简称《原则》），《原则》发布

之后即有42个国家签署，随后被二十国集

团（Group of 20，G20）采纳。OECD的人

工智能原则包括5项基本原则，以及5项公

共政策和国际合作建议，涉及决策的透明

性、合理化、公平性等涉及算法技术应用

的问题。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发布《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并

组建IEEE P7000工作组，迄今为止已发布

多项旨在解决系统设计过程伦理问题的标

准，如IEEE P7001-自主系统透明性标准、

IEEE P7003-算法偏见的处理标准等[12]。

总体来看，随着算法逐步成为经济社

会的底层架构，算法治理已经成为各国政

府共同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各国关于算

法的政策指引和立法、执法数量激增，针

对广告营销、搜索引擎、在线社交等应用

发布一系列立法及行业操作指南，指导行

业积极应对算法给隐私、版权保护带来的

威胁和不当的算法操纵、交易等问题[13]。

各国政府对算法的重视和规制，有效提高

了算法应用的透明度和规范化，防范了算

法应用带来的风险[14]。

2.2  我国的算法治理实践

近 年来，我国 高度 重 视 算 法治 理 工

作，在完善算法治理规则、加强算法应用

管理、部署算法违法行为整治等方面推进

算法治理和监督，形成综合治理格局，特别

是从规则完善和平台监督两方面深入推进

算法治理。

（1）出台算法相关伦理规范和专门规定

2021年9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

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 一代 人 工智能 伦

理规范》，对人工智能开发、应用中“避免

偏见歧视”进行具体规定。该规范提出在

数据采集和算法开发中，应当避免可能存

在的数据与算法偏见，努力实现人工智能

系统的普惠性、公平性和非歧视性。同月，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九部委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

的指导意见》，提出健全治理机制、构建监

管体系、促进算法生态规范发展的算法安全

综合治理格局，加强算法综合治理。2021年

12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

合印发《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

定》，这是我国首部专门的算法治理法规，

也是全球第一个综合性、全面性、系统性规

制算法的法律规定，标志我国的算法治理

迈入法律治理时代。2022年6月，修订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明确规定，经

营者不得利用算法实施垄断行为，进一步

强化对算法应用的法律规制。

（2）丰富数据与算法司法治理实践

近 年来，我国 加 快 推 进 数 据 与算 法

的司法治理，审理解决了一批关于数据权

益、数据使用行为的纠纷，以厘清不同主

体的数据权益边界、防止数据垄断和不正

当竞争。同时，规范数 据抓取行为，通 过

司法手段推动建立公平、诚信的数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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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秩序，促进数据开放、共享和有效利

用，推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面对互联网

平台“大数据杀熟”的问题，司法机关通

过具体案件审理和典型案件示范，进一步

厘清电商平台经营者在检索服务 领域的

责任边界，平衡平台经营行为与消费者保

护之间的关系。2022年8月，杭州互联网

法院公布的数据和算法典型案例中，就有

多起关于平台算法自动化决策、电子商务

平台算法歧视、游戏算法生成权利纠纷的

涉算法典型案例。

（3）开展算法治理专项行动

为了应对算法带来的问题，维护广大

网民的合法权益，国家相关部门加快推进

算法专项治理。2022年4月，中央网信办下

发《关于开展“清朗·2022年算法综合治

理”专项行动的通知》，部署开展算法综合

治理专项行动。专项行动明确具体、针对

性强，推动了互联网企业梳理算法应用情

况，开展算法安全能力评估，整改存在的

问题，消除安全隐患。

从治理成效看，目前我国的算法治理体

系加速构建，覆盖算法分级分类管理、算法

备案、风险防范、违法行为惩治等环节的综

合治理格局初步形成。现有体系将规范互

联网信息服务和加强用户权益保护相结合，

将常态化监管与专项行动相结合，切实压实

平台主体责任。司法治理以具体案件为切

入，对自动化决策、算法歧视等问题进行司

法审查，实现对算法应用的有效监督。与此

同时，算法治理工作在提升算法透明度和可

解释性、结合算法多元应用场景进行针对

性治理、强调社会组织等第三方共同参与

等方面稍显薄弱，仍需持续发力。

3  加快推进算法治理的思考

随 着算法在 经济社会 和生产生活中

日益 广泛 的应用，为应 对 算 法应用带 来

的风险问题，各国需要进 一 步加强 对 算

法应用的 治 理，以实现 新技 术 新应用的

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加强算法治理，推

进算 法 的 健 康发 展和有 效利用，需要不

断强化风险防范 意 识，将算法治 理 纳入

国家战略，按照系统治理的思路[15]，探索

开展算法规制立法、监管体系构建、算法

产业 发 展引导等工作，多 措并 举 实现 对

算法的有效治理。

3.1  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作为大数据时代的底层技术，算法对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加强算法治理，要树

立发展和安全并重的原则。一方面，要深入

分析算法风险的根源和特征，防范算法应

用带来的个体性和社会性问题；另一方面，

要给予算法技术足够的创新空间，针对性

地总结算法治理经验，推进算法在经济社

会和生产生活中的有效利用。在发展环境

方面，着力开展针对人工智能、算法等新技

术、新应用的政策法规建设，强化顶层设

计，为算法技术的创新发展和深入应用提

供政策指引和法治保障。及时出台支持算法

技术发展和引导算法技术在不同行业、不

同领域、不同场景应用的指导文件，鼓励算

法技术发展应用。同时，制定规范算法技术

具体应用关键环节的专门规定，特别是针

对数据安全和个人权利保护、市场竞争秩

序等的痛点难点问题，加快推进相关法律

法规修订解释和出台，实现法律与政策、立

法与伦理、国内立法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

规则体系。

3.2  完善治理格局，推进多元共治

算法治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既应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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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外部监管，又应当完善算法应用自身[16]。算

法治理需要从 互联网服务的特点出发，

构建 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网络 平台、网

络用户协同互动、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服务谁负责、谁

运营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和落实

主管 部门的管 理责任，压实互 联网企 业

的主体责任。借鉴欧盟经验，提高算法的

透明性，推进算法公开，促进应用公平。

建立平台算法责任体系，完善算法标准，

推进技术管网[17 ]，不断建 立和完善 技 术

治 理、动态 监 测等 治 理手段，基 于 算 法

涉及 的 场 景丰富、主体 复 杂 等 特 征，探

索构建多手段、多维度的综 合算法治 理

框架。同时，推进行业自律，充分发挥行

业 协 会在算法治 理中的作用，建 立算法

治 理 行业自律 机制，制定行业 规 范 和自

律 公约，通 过 建 立伦 理 道德 委员会、调

节委员会等工作机制，推动行业规范、自

律公约、伦理指南等规范规则落地。引入

第三方监 督主体，充分发 挥 具备 专业 技

能的第三方 机 构的外部监 督 作用，对 数

据访问、算法模型等进行监督审查，有效

弥合监管部门和公 众的专业能力鸿沟。

培育广大网民特别是算法用户的“算法素

养”，强化公众在算法应用中所需具备的

思维培养和风险教育，帮助公众认识算法

可能带来的风险，建 立算法治 理的公民

参与机制，有效平衡平台与公众间的信息

不对称、权利义务不对等问题，推进算法

技术和应用的社会共治。

3.3  立足算法特性，丰富治理手段

从算 法的 数 据 依 赖性、逻辑 黑箱性

和通用目的性特征出发，借鉴国外实践经

验，探索创新治理手段。构建基于算法分

类分 级的备案 体系，研究算法 分类分 级

标准，探索构建针对涉及国家主权、国家

安全等方面的重点算法备案审批体系，实

现对算法风险预警和风险回溯。借鉴美国

《2022年算法问责法案》相关立法经验，

探索建立算法安全、影响评估机制，评估

企业在算法应用方面的监测预警、应急处

置等安全技术能力，主动介入和防范算法

在信息传播、舆论引导方面存在的安全风

险隐患。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强化对个人

信息和重要数据的收集、处理、共享等关

键环节的合法保护，完善数据分类管理、

分级管理、授权管理，防止因数据泄露、

滥用而危害个人、国家安全。开展算法监

管技术手段建设，研究部署国家级算法技

术监测平台，构建监测发现、风险管控、

追踪溯源相结合的协同监管能力，有效防

范算法滥用带来的风险。

3.4  强化国际协调，实现共同治理

信息技 术的共同性决 定了治 理 规 则

的共同性。在国际层面，公开透明、公 平

公正已成为各国算法治 理的共同目标。

为实 现 这一目标，政 府间国际 组 织可以

通过开展国际对话、协调与合作的方式，

加快 推 进算法 研发 和应用。在尊重各国

的数据、算法、人工智能治理原则的前提

下，加强各国在算法透明度、可解释、可

问责 等方面的交流合 作，推动在全 球层

面围绕 算法 形成 治 理共识，促 进 人 工智

能 行业在全 球范围的健 康 有序发 展。同

时，积极倡导世界 各国各方 摒 弃 对 算法

技术、应用、产品的“歧视性做法”，反对

和破除 算法 技 术贸易壁 垒，推 进算法 技

术及应用共享共用，推动建立多边、平等

的沟通渠道，交流治理经验。按照国内规

则和国际 规 则一体 推 进的原则，在 推动

各国形成 有 效 治 理 规 则的同时，形成 广

泛 适用的算法技 术 和应用的国际治理规

则，最终实现对算法的国际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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